
化工系关于进一步规范实践课程管理的规定  
 

实践课是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构成专业

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模块。为加强对实验、实训、实习（统称实践课）

教学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管理，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，保

证实践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学院教学管理制度，结合我系实际，

规定如下： 

一、实践教学是指在实验室、校内外实训教学基地所进行的实验、

实训、实习教学。包括单独设置的集中实训课程、理论课程内的实验

实训，校内外各类实习，以下分别简称“实训课”、“实验课”、“实习”。 

二、实践课的教学要严格按照培养方案中的计划执行，如需要更

改实践课教学内容或课时数，应由教研室提出，经系部审核批准后报

教务处方可执行。每学期开学由实训科统一进行实践课安排，所有实

践课必须根据人数将学生分组，原则上每组不超过 20 人（最多不超

过 25人），每组安排一位任课老师。部分实验课如确实因为安全问题

和学生人数太多需要配备辅助老师的请提前提出申请，经实训科和系

（副）主任签字同意后实施。 

三、教师在每学期初填写授课计划时要将实践课的教学内容列入

其中，并严格执行，如有调整，需提前申请，绝对禁止教师随意安排

时间、安排地点上实践课。实践课授课时必须如实填写上课记录（实

训中心上课的在实训车间，公教 5 楼机房上课的在教学科，公教 7楼

实验室上课的在 7 楼办公室），学期末由实训科根据上课记录进行教

师工作量统计。  



 四、所有实验、实训课凡是没有成品教材的，均应自己编写实验、

实训指导书或教材，并在开课前提供给学生。新开实验或实训项目如

暂无指导书或教材的，可先印活页发给学生，后续再编写指导书。每

次实践课学生要有实验、实训报告，并存档备查。实习要向学生提供

实习手册。 

五、实验课老师的教案和理论课写到一起。实训课老师单独书写

教案，可采用新发布的实训教案模板。实习带队老师不需要书写教案，

但必须记录工作日志。所有承担实践课的老师都必须有教师工作手

册。 

六、实践课的考核： 

1.实验课成绩作为课程成绩的一部分，所占比例原则上为本门课

程总成绩的 30%。 

2.实训课由任课老师在结束后根据学生出勤、平时表现、实操考

核等给出最终成绩。 

3.实习由实训科结合学生实习出勤情况、在工厂实习期间的评价

以及实习手册的完成情况等给出最终成绩。 

七、实践课结束后，教师工作手册、教案交由各教研室存档。学

生考核记录、实验实训报告等由老师个人存档。实习手册交由实训科

存档。 

八、本通知自 2018-2019年第二学期开始实施。 

化学工程系教学科 

2018年 9 月 30日 


